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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竭力做好我校毕业生派遣工作，维护毕业生就业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2000年起，派遣毕业生统一使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以下简称《报到证》）,《报到证》由教育部、人事部授权地方毕业生主管部门审核签发。
第2章　 报到证作用
第三条 《报到证》是毕业生到单位报到的证明。毕业生到工作单位就业时，须持《报到证》到用人单位报到，这是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初始记载和凭证，上面的日期是工龄的开始年限，与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险交纳年数都有关。用人单位凭《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手续。
第四条 当地公安部门凭《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相关落户手续。
第3章　 毕业派遣流程
第5条 毕业生在入学前如实填写本人基本信息，确保真实准确，并在离校时做好自己基本信息审核（包括线上线下）特别是联系方式、QQ邮箱以及生源地地址。
第6条 各班辅导员认真督促本班学生填写基本信息，并在就读期间做好信息的更新及维护，在毕业生离校实习期间，利用班级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有效完成毕业生派遣信息填报。
第7条 二级学院按时收集毕业生派遣信息，确保填报信息完整，真实有效。
第8条 就业指导中心根据学校教务处提供的本届毕业生人数及各二级学院上报的毕业生派遣信息，进行复核，待复核完毕，及时将毕业生派遣信息报送至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并向二级学院发放待打印的《报到证》。
第9条 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派遣信息，按时准点完成《报到证》打印，并交于就业指导中心处审核。
第10条 就业指导中心根据系统中已上报的派遣信息挨个核查各学院《报到证》打印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按照山东省高校毕业生集中派遣工作日程表，完成本届毕业生集中派遣盖章。
第11条 就业指导中心将集中派遣盖章的报到证准确无误交还给各二级学院。
第12条 根据毕业时间，各学院将《报到证》发给每一位毕业生，同时就业指导中心根据派遣信息将毕业生档案转寄至相对应地址。
第4章　 毕业生派遣工作
第十三条　毕业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报到证》到用人单位报到，报到后，持本证及接收单位有关证明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户口。手续办理完毕，报到证交工作单位留存。
　　第十四条　对于华侨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毕业生愿意留大陆工作的，学校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十五条　对于有升学计划的毕业生，在学校就业计划上报后提出不再攻读的，应回家庭所在地就业。
第十六条　符合国家规定申请自费留学的毕业生，要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偿还教育培养费，经批准后，学校不再负责其就业。派遣时未获准出境的，学校会将其档案、户粮关系转至家庭所在地自谋职业。
第十七条 毕业生在学校做派遣之前务必仔细检查清楚自己的基本信息，确认清楚毕业派遣去向。
第十八条　若毕业之后，学生的派遣单位有变更，需要改派，需携带上身份证、原报到证原件、本人来学校办理改签。
第五章  《报到证》改派
第十九条  毕业生毕业之后，若有新签的就业单位或改变原就业单位，可向学校申请改派，换发新的《报到证》。
第二十条  毕业生须本人持原来的《报到证》蓝联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原单位解约证明（曾签单位的毕业生需要提供），新单位接收证明，“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改派（补办）报到证申请表”（就业网下载）。
第二十一条  毕业生持上述材料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审核，并由就业指导中心发放新的《报到证》。
第二十二条  学生凭新的《报到证》到相关部门办理档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等转移手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与现实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抵触的，以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为准。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未明确规定且本办法未尽事项，以主管校领导批复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学院授权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